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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2 

联合国内部司法 

  2010 年 3 月 4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秘书长 2010 年 2 月 8 日的信，其中请求采取行动，把联合国争

议法庭 3 名审案法官的任期延长 12 个月，处理因旧的内部司法系统废除而移交

争议法庭的大量积压案件(见附文)。 

 如你所知，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大会第 63/253 号决议决定任命 3 名审

案法官，从 2009 年 7 月 1日开始，任期一年。 

 谨征求第五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以便利大会采取适当行动。 

阿里·阿卜杜萨拉姆·图里基(签名) 

 

 

 
 

 * 
2010 年 3 月 15 日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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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10 年 2 月 8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我写信提请你注意，需要紧急采取行动，解决旧内部司法系统的结构废除之

后移交联合国争议法庭大量积压案件的问题。如你所知，大会第 63/253 号决议

决定，任命三个审案法官，每个任期一年，以解决将从旧系统移交争议法庭的积

压案件问题。2009 年 3 月 31 日，大会第 78 次全体会议根据上述决议和内部司法

理事会的建议(见 A/63/489/Add.1)，任命以下人士担任争议法庭审案法官：迈克

尔·亚当斯先生(澳大利亚)、让-弗朗索瓦·库桑先生(法国)和恩肯迪利姆·阿

梅莉亚·伊祖阿科女士(尼日利亚)(见大会第 63/417 B 号决定)。这三个审案法

官分别在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任职，任期已从 2009 年 7 月 1 日开始。 

 联合国争议法庭才开始运行几个月，其法官对联合国系统完全生疏。尽管如

此，争议法庭一直在迅速审理案件，平均每个月审结大约 16 个案件。然而，由

于争议法庭在 2009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时的案件存量为 161 个，而且其备审案

件目录上的新案件继续以每月大约 22 个的速度增加，存在着新系统刚开始运行，

便被积压案件淹没的严重危险。使这个问题更趋严重的是，联合国行政法庭在

2010 年 1 月 1 日被废除后将移交过来 140 个案件。 

 由大会设立，旨在帮助保证联合国新的内部司法系统的独立性、专业性和问

责制，并就该系统的实施问题发表意见的内部司法理事会注意到上述情况，在给

我的信中表示震惊。现附上该信供你参考(见附件)。内部司法理事会主席凯特·奥

里甘女士表示，理事会认为，联合国争议法庭面临着“在其真正运行起来之前”

被涌入的新案件“淹没”的威胁，这一威胁将“严重损害新系统的实施”。 

 内部司法理事会向我建议，如果把现任审案法官的任期延长 12 个月，可以

避免这一不利后果。理事会还建议，这三个法官的辅助工作人员的任期应该同样

延长。理事会说，这些审案法官已表示，如果提前合理的时间通知延长任期，他

们愿意考虑续任。理事会请我采取必要步骤，安排把这些审案法官的任命期限延

长一年。 

 我在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之后，与内部司法理事会一样担心，从联合国行政法

庭移交联合国争议法庭的案件将造成需要紧迫处理的大量案件积压。 

 有鉴于此，谨请你向大会提出内部司法委员会的建议，以供会员国审议。 

 对延长审案法官及其辅助工作人员的任期所需经费和其他相关所需经费，将

按照第 60/283 号决议第三节的规定供资，大会第 64/243 号决议第 142 段已将该

节所载规定延长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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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调，需要采取这一行动来满足眼下需要和无法预见的需要。然而，如你

所知，大会已请秘书处对新的内部司法系统进行一次审查，并向其第六十五届会

议提交报告。该报告将全面分析新系统的运作情况，包括说明任何需要采取的行

动，用以加强任何将在新司法系统当中发挥一定作用的秘书处有关单位的能力。 

 供大会审议和采取行动的内部司法理事会的建议是，再次任命以下人士担任

联合国行政法庭审案法官，从 2010 年 7 月 1 日开始，任期一年：迈克尔·亚当

斯先生(澳大利亚)、让-弗朗索瓦·库桑先生(法国)和恩肯迪利姆·阿梅莉亚·伊

祖阿科女士(尼日利亚)。 

潘基文(签名) 



A/C.5/64/16  
 

10-25965 (C)4 
 

附件 
 
 

 如你所知，内部司法理事会有责任向大会报告新的内部司法系统的实施情

况。理事会是依据其宗旨执行任务，这就是，“有助于确保”新系统的“独立性、

专业性和问责制”。为此目的，理事会刚刚在日内瓦和维也纳同各有关方面举行

了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清楚表明，新系统已开始运作，各法庭正在稳步开展工

作，清理旧系统遗留的积压案件和审理登记的新案件。我注意到，各位法官尽管

拥有的资源有限，仍为审结争议法庭面前的案件作出了杰出贡献。截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日内瓦、内罗毕和纽约三地的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包括专职、半

职和审案法官，已颁布 150 多项裁定，举行 140 多次听讯，发表大约 83 项判决(包

括关于先决问题的判决)。 

 我写信给你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你将记得，大会核准任

命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三个审案法官，任期一年，以确保新法庭有能力处理旧系统

遗留的案件和新案件。为争议法庭的三个地点各分配了一名审案法官，他们的任

期将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结束。对统计数字进行的分析清楚表明，如果不延长这

些审案法官的任期，联合国争议法庭将无法清理积压的旧案件，特别是考虑到它

将于 2010 年 1 月 1 日从过去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收到大约 140 个案件。我现附上

一个数据表，其中开列了有关信息(见附文)。 

 内部司法理事会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新的联合国争议法庭在真正运作起来之

前便被淹没，这将严重损害新系统的实施。我们认为，如果把现任审案法官的任

期延长 12 个月，可以避免这样的后果。我们已冒然同三个法官探讨了他们是否

可以续任一年的问题，每个法官都表示，如果提前足够时间得到通知，他们可以

续任。 

 因此，本信的目的是请你考虑采取必要步骤，安排把这些审案法官的任命期

限延长一年。我们还请求同样延长被任命协助这些审案法官的辅助工作人员的任

期。 

 如果你愿与我面对面讨论这些问题，我将欣然从命。我们还将提供你可能需

要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内部司法理事会 

主席 

凯特·奥里甘(签名) 



 A/C.5/64/16

 

510-25965 (C) 

 

附文 

  联合国争议法庭的案件处理情况 

 截至 2009 年 7月 1日，日内瓦、内罗毕、纽约和维也纳的联合申诉委员会/联

合纪律委员会秘书处共把 161 个案件移交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三个书记官处。除了这

些案件之外，从2009年 7月 1日至11月 30日，联合国争议法庭的三个书记官处还

总共登记了 112 个新案件。如下表所示，争议法庭在开始运作的头五个月内审结了

联合申诉委员会/联合纪律委员会移交的54个案件和23个新登记的案件。审理从联

合申诉委员会/联合纪律委员会秘书处移交的案件是争议法庭及其所有法官(专职、

半职和审案法官)的一个优先事项。每月审结的案件数平均为 15.8 个，每个月在争

议法庭登记的新案件数为 22.4 个。此外，争议法庭将从定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关

闭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总共收到 140 个案件。这些案件将按下表所示在争议法庭的三

个书记官处之间分配。考虑到争议法庭在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预测案件数目，看来

如果要争议法庭及时做出司法裁决，必须把审案法官的任期延长一年。 

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联合国行政法庭移交联合国争议法庭的旧案件 日内瓦 内罗毕 纽约 共计 

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移交争议法庭的案件数 61 46 54 161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审结的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

案件数 35 7 12 54 

将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移交争议法庭的行政法庭案件数 55 38 47 140 

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的平均每月审结“率” 7 1.4 2.4 10.8 

提交争议法庭的新申诉   

截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登记的新申诉数 36 27 49 112 

截至 2009 年 11 月 30 日审结的新案件数 9 10 6 25 

新申诉的平均每月登记“率” 7.2 5.4 9.8 22.4 

预测   

2010年 6月 30日待结案的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行政法庭

移交案件以及新案件预测数
a 

95 112 163 370 

2010年 6月 30日待结案的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和行政法庭

移交案件预测数
b 

32 67.2 70.8 170 

 

简称：申诉委员会：联合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联合纪律委员会；行政法庭：联合国行政

法庭；争议法庭：联合国争议法庭。 

 
a
 数字计算方法是：2009 年 11 月 30 日待结案的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移交案件数和新提交案

件数，加上预计将于2009年 12月 31日移交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案件数和预计将于2010年 6月

30日之前登记的新案件数，再减去预计截至2010年6月30日审结的移交案件和新案件平均数。 

 
b
 数字计算方法是：2009 年 11 月 30 日待结案的申诉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移交案件数，加上

预计将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移交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案件数，再减去预计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审结的移交案件平均数。 

 


